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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 》預算•決算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

作業改進情形
本文係就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之改進情形作重點介紹，以供各界參考。

　劉嘉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之編製，仍依循中程計畫預

算作業制度之架構與規範，參

酌各機關意見，就預算結構、

科目分類、預算內容、編製程

序、各項表件等加以檢討，期

使政府整體資源獲得妥適之配

置，預算之表達更為合理。

貳、預算編製作業改

進情形

一、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

籌編原則

105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經配合年度施政

方針，明定政府支出以落實經

濟轉型，實現智慧城市與智慧

生活；落實社會轉型，實現弱

勢照顧；落實政策思維轉型，

精進治理效能；打造樂活家園，

提升環境永續；確保民眾幸福，

提升安全管理；前瞻創新教育，

提升人才培育；鞏固兩岸和平，

提升國際參與；推動募兵制度，

塑建精銳國軍為優先重點。另

依財政健全方案專案小組第 5

次會議決議，明定特種基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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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閒置資金優先償還債務、調

整債務結構及積極協調金融

機構調降利率等，以及參酌審

計部意見，增列跨域加值整合

計畫應依「自償性公共建設預

算制度實施方案」之規定辦

理。

二、總預算編製辦法之修

訂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編製辦法，除部分條文配合年

度變更及配合「各機關資通

訊應用管理要點」名稱修正酌

作文字修正外，其餘條文經檢

討尚符現行作業之需，仍予沿

用。

三、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主要內容之修訂

105 年度除配合「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

審要點」、「政府公共建設計

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政

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

要點」、「行政院重要社會發

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各機關資通訊應用管理要

點」及「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

105 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

項」之修訂予以更新納入外，

並就「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

義及計列標準表」、「共同性

費用編列標準表」、「中央政

府各級機關單位分級表」及預

算書表格式等規範，配合實際

作業需要酌予修訂，茲說明如

下：

（一）「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

定義及計列標準表」部

分

1. 查現行「人事費」之定義

係指現職人員之相關待

遇，惟因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表示，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人員

非屬現職人員，為求周妥

及符實際現況，爰於「人

事費」及相關二級科目之

定義，增訂上開人員為適

用對象。

2. 為順應資通訊技術發展趨

勢及符合機關預算需求，

將雲端服務納入「資訊服

務費」及「資訊軟硬體設

備費」之定義。

（二）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

表」部分

1. 依工程會建議調整一般

房屋建築費及辦公室翻

修費標準，調幅約 1％～

1.5％。

2. 參酌臺灣銀行最新之 103

至 104 年共同供應契約各

式車輛決標單價，增訂油

電混合動力車 2,500cc 車

型之編列標準，並適度調

降原 1,800cc 及 1,500cc 車

型之編列標準。

3. 依經濟部建議，增列電動

汽車滿 4 年以上之車輛養

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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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單

位分級表」部分

1. 依財政部建議修正第 1

點第 2 款，針對未設主

計及出納單位之機關，

增訂得排除分預算編列

之規定。

2. 教育部主管項下單位預算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因

105 年度改列國立社教機

構作業基金項下，爰予以

刪除，並配合修正「歲出

機關別科目編號表」。

（四）丙類規範之各類書表部

分修正如下

1. 勞 動 部 業 於 104 年 4 月

22 日依立法院決議，針

對勞動派遣及勞務承攬提

出明確定義，並經主計總

處於 104 年 5 月 7 日函轉

各主管機關依上開勞動部

函示規定辦理，爰配合修

正「各機關預算員額明細

表」之填表說明，增訂各

機關於該表說明欄敘明相

關進用計畫、預計人數及

預算編列金額時，應依勞

動部規定辦理。

2. 為符實際執行情形與報

表名稱之一致性，修正

「轉帳收支對照表」名稱

為「收支併列案款對照

表」。

3. 原列於「單位預算應編書

表格式及注意事項」第 7

點之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考量其規範內容於編製概

算時即應依照辦理，爰移

列至「概算應編書表格式

及注意事項」第 4 點規

範。

4. 依立法院 103 年 12 月審

議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暫行條例第 21 條條

文修正草案所作決議，於

單位預算總說明（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部分）增列

「其他事項」，俾利各機

關配合組織改造，揭露相

關業務、人員及經費移撥

情形。

5. 配合地方制度法修正增訂

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為地

方自治團體，爰增訂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應編書

表，及其應透過該管直轄

市政府彙送預算收支情形

之規定。

參、結語

預算編審作業之研究改

進為持續不斷之重要工作，行

政院主計總處每年均配合行

政院重大政策、參酌立法院審

議總預算案之意見及各機關

之建議等賡續辦理，經過長期

之檢討改進，已日益完備並有

具體成效，未來仍將持續檢討

預算作業，期使預算編製更為

精進、合理，並提升資源配置

效率。


